
什么是洗钱情节严重，最新发布《关于办理洗钱刑

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对比解析 
 

《关于办理洗钱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24〕10 号）

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洗钱等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

释〔2009〕15号）相比，主要有以下不同： 

明确“自洗钱”犯罪的认定标准：2009 年解释出台时，刑法中洗钱罪的规

定还未将“自洗钱”纳入打击范围，当时主要针对 “他洗钱”行为。2021 年

《刑法修正案（十一）》对洗钱罪条文作了重大修改，将“自洗钱”纳入打击范

围。新解释更加明确了“自洗钱”、“他洗钱”犯罪的认定标准。 

“他洗钱”犯罪主观认识的审查认定标准细化：其中第三条详细规定了认

定“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即“他洗钱”犯罪主观认识）的综合审查判断标准，

应根据行为人所接触、接收的信息，经手他人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情况，犯罪

所得及其收益的种类、数额，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转移、转换方式，交易行为、

资金账户等异常情况，结合行为人职业经历、与上游犯罪人员之间的关系以及

其供述和辩解，同案人指证和证人证言等情况综合审查判断。2009 年解释第一

条对“明知”的认定相对没那么详细具体。 

洗钱罪“情节严重”的认定标准有变化：数额标准提高；新解释规定洗钱

数额在五百万元以上，且具有多次实施洗钱行为、拒不配合财物追缴致使赃款

赃物无法追缴、造成损失二百五十万元以上或造成其他严重后果情形之一的，

应当认定为“情节严重”。2009 年解释中未明确规定具体的数额标准及相关情

形。 

新增认定“情节严重”的情形：新解释增加了如“造成损失二百五十万元

以上”“造成其他严重后果”等认定“情节严重”的情形；2009 年解释无此内

容。 

明确“以其他方法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来源和性质”的具体情

形有差异：行为方式更丰富：新解释第五条列举了七种具体情形，如通过典当、

租赁、买卖、投资、拍卖、购买金融产品等方式，通过与商场、饭店、娱乐场

所等现金密集型场所的经营收入相混合的方式，通过虚构交易、虚设债权债务、



虚假担保、虚报收入等方式，通过买卖彩票、奖券、储值卡、黄金等贵金属等

方式，通过赌博方式，通过“虚拟资产”交易、金融资产兑换方式，以及以其

他方式转移、转换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涵盖的行为方式更广泛、更具体，特

别是增加了“虚拟资产”交易等新的方式。2009 年解释第二条列举的方式相对

较少，且未明确提及“虚拟资产”交易等方式。 

罪名竞合的处罚原则表述更清晰：新解释第六条明确，掩饰、隐瞒刑法第

一百九十一条规定的上游犯罪的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构成洗钱罪，同时

又构成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规定的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的，

依照刑法第一百九十一条的规定定罪处罚；实施刑法第一百九十一条规定的洗

钱行为，构成洗钱罪，同时又构成刑法第三百四十九条、第二百二十五条、第

一百七十七条之一或者第一百二十条之一规定的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

定罪处罚。2009 年解释第三条也有关于罪名竞合的规定，但表述相对简单，新

解释的规定更加清晰明确，且涉及的相关罪名更全面。 

新增从宽处罚的标准：新解释第十条规定，符合相关规定，行为人如实供

述犯罪事实，认罪悔罪，并积极配合追缴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的，可以从

轻处罚；犯罪情节轻微的，可以依法不起诉或者免予刑事处罚。2009 年解释中

无此从宽处罚的具体标准。 

“上游犯罪”的范围一致但实际适用可能有变化：两个解释中“上游犯罪” 

的范围实际是一致的，参照刑法第一百九十一条的内容。但由于新解释对洗钱

罪的相关规定进行了诸多调整和完善，尤其是“明确上游犯罪事实成立的前提

下，不影响洗钱罪认定”的要求更加适用于实际案件的裁决。 

 

特别说明：本材料来源于捷软反洗钱，转载或引用内容的版权

归原作者所有，如涉嫌侵权，请及时联系我们，我们将及时更正或

删除有关内容。 

 

 

逐条对比列表详见下列图表： 



 


